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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担保情况：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本次担保

金额（万

元） 

已提供

担保余

额（万

元） 

 

 

瑞茂通供应链

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 

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329,000  

 

      

1,000 

 

251,517

.952145 

浙江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173,000 

 

10,000 

 

111,000 

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

司 

 

197,200 

 

13,200 

 

86,500 

深圳前海瑞茂

通供应链平台

服务有限公司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 

 

90,000 

 

40,000 

 

50,000 

注：“已提供担保余额”不包含“本次担保金额”。上述表格中被担保人均为

公司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2、是否有反担保：否 

3、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瑞茂通”）旗下全

资子公司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嘉瑞”）同平顶山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下简称“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开展业务，为保证

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平顶山银行郑州分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协议编

号为 19002038180100002201，公司在 1,000 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郑州嘉瑞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瑞茂

通”）同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业城支行（以下简称“浙江萧山

农村商业银行商业城支行”）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浙

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商业城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协议编号为萧农商

银（商业城）最保字第 8021320190000964号，公司在 10,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

内，为浙江瑞茂通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旗下全资子公司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和辉”）

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宁波北仑支行”）

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与交通银行宁波北仑支行签署了《保

证合同》，协议编号为 1810最保 0341，公司在 13,2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

浙江和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公司同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开展业务，为保证相应业务的顺利开展，公司

旗下全资子公司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前海

瑞茂通”）与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股权质押协议》，协议编号为

ZYZC-A-2019-028-04，深圳前海瑞茂通在 40,000万元担保额度范围内，为公司

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二）上述担保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于 2018年 4月 19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2018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测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确保 2018

年生产经营发展，公司结合 2017年度担保情况，制定了 2018年度担保额度预测

计划。2018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预计总额为 219.61 亿元人民币（本担保额度包

括现有担保、现有担保的展期或者续保及新增担保），其中公司对下属全资、控

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176.61 亿元人民币；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

对公司及其全资、控股子公司计划提供担保累计不超过 21 亿元人民币；公司其



他对外担保累计不超过 22 亿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 2018 年 4 月 20 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8年 5月 22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追加 2018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需要，

促进公司的整体发展和主营业务的稳定，新增 1 个全资子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

新增对其担保额度预测 10,000 万元人民币；同时，对部分原被担保对象（均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追加担保额度预测 200,000 万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 2018

年  5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8年 8月 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再次追加 2018 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

需要，促进公司的整体发展和主营业务的稳定，新增 2个全资子公司作为被担保

对象（担保人是公司），其担保额度从其他全资子公司调剂；新增一个参股公司

作为被担保对象（担保人是公司），新增对其担保额度预测 50,000 万元人民币；

新增四个全资子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担保人是其他全资子公司），新增对其担

保额度预测 59,000 万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 2018年 8月 29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上述

议案已经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再次增加 2018 年度担保预计额度及被担保对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发展

需要，促进公司的整体发展和主营业务的稳定，新增十一个全资子公司对全资子

公司或公司的担保，新增对其担保额度预测总计 155,000万元人民币；新增一个

全资子公司作为被担保对象，其担保额度预测为 10,000 万元人民币；对部分原

被担保对象追加担保额度预测 50,000 万元人民币。详情请见公司 2018 年 12 月

15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相关公告。上述议案已经公司 2018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由于公司业务需要，公司于 2019年 1月 25日召开了总经理办公会，对下列

担保对象的担保额度进行调剂： 



担保人 被担保人名称 2018年度预 

测担保额度 

（万元） 

总经理办公 

会调剂额度 

（万元） 

2018 年度预测担

保额度（调剂后）  

（万元） 

邳州市丰

源电力燃

料有限公

司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 -40,000 10,000 

深圳前海

瑞茂通供

应链平台

服务有限

公司 

瑞茂通供 

应链管理 

股份有限 

公司 

50,000 +40,000     90,00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详情请见附件一。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郑州嘉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平顶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  

担保金额：1,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1、担保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按《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保证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

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评

估费、过户费、保全费、公告费、公证认证费、执行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

费用。 

2、若主合同无效导致本合同无效的，或者非因债权人原因致使本合同无效

的，或者主合同与本合同被有权机关宣告无效的，即使保证人无过错，债权人亦



有权要求保证人偿还债务人尚未返还的主债权本金及利息、罚息、违约金以及实

现债权的费用。 

担保方式：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如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债务人未按主合同约定全部履行的，保证人应承担保证责任。 

2、本合同项下有多个保证人的，各保证人为连带共同保证人，共同承担保

证责任。 

保证期间：  

1、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如

主合同约定债务人分期清偿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两年。 

2、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继续承

担 

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3、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信用证、银行承兑汇票或保函的，保证期间为债权

人 

实际垫付款项之日起两年。  

4、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银行承兑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记载到

期之日起两年。  

5、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保理业务的，保证期间为保理合同约定的回购价款

支付之日起两年。  

6、如主合同项下业务为其他或有负债业务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实际承担

责任之日起两年。  

7、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者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被债

权 

人宣布提前到期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确定的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之日起两

年。 

（二）《最高额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浙江瑞茂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江萧山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商业城支行 

担保金额：10,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保证担保范围为本合同项下所产生的债权人的所有债权，包括但不限于本金、

利息（包括罚息、复息等）、融资过程中发生的垫付款、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应付费用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诉讼费、律师代理费、催讨

差旅费和其他合理费用。 

如因为主合同所涉及的基础合同和基础交易存在虚假或欺诈等情况而导致

债权人受到损失的或因债务人操作不当，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属于本合同担

保的范围。 

担保方式：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各保证人无论是同时或分别提

供保证，均为连带共同保证关系。保证人为债权人在本合同项下发生的所有债权

提供最高额保证担保，本最高额保证项下保证责任的最高债权限额为本合同第一

条和第十二条所指的最高融资限额。  

保证期间：本合同保证期间根据各笔融资分别确定，即各笔融资的保证期间

自该笔融资债务清偿期限届满之日起二年。  

（三）《保证合同》 

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浙江和辉电力燃料有限公司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担保金额：13,200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保证的范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或

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它费用。 

担保方式：本合同项下的保证为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开立银

行承兑汇票/信用证/担保函项下，根据债权人垫付款项日期）分别计算。每一笔

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

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债权人与债务人约定债务人可分期履行还款义务的，该笔主债务的保证期间

按各期还款义务分别计算，自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

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

付款项之日）后两年止。 

债权人宣布任一笔主债务提前到期的，该笔主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以其宣

布的提前到期日为准。 

（四）《股权质押协议》 

担保人：深圳前海瑞茂通供应链平台服务有限公司 

被担保人：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担保金额：40,000 万元人民币 

担保范围： 

1、本协议项下质押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的本金、利息、主合同中规定的因

债务人违约而应支付的罚息、复利、违约金、赔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

费用、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等款项。 

2、债权人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是指债权人依据主合同、本

协议及其他担保合同行使任何权利和权益而发生的所有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

费（或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拍卖费、差旅费等费用。 

担保方式：出质人同意以其持有的质押股权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主债务

及其他相关义务、责任提供质押担保，质权人同意接受该质押担保。 

保证期间：以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为准。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担保预测额度范围之内发生的

已披露担保余额为 954,296.348461 万元，以上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82.44%。为河南平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10,000万元,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91%。为郑州航空港区兴瑞实业有限公司

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68,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12%。为江



苏港瑞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5,000万元，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 0.96%。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瑞茂通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2月 1日  



附件一：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列表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万元人民

币）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地 业务性质 
出资

比例 

资产总额

（人民币

万元） 

负债总

额（人民

币万元） 

净资产

（人民

币万元） 

与上市公

司关系 

1 
郑州嘉瑞供

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150,000 
连泽

浩 

郑州航空港区新

港大道与舜英路

交叉口兴瑞汇金

国际 2 号楼 4 层 

供应链管

理 
100% 

369,251.

9093 

316,294

.1933 

52,957.

7160 

全资子公

司 

2 
浙江瑞茂通

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6,000 万

美元 

路明

多 

浙江省萧山区萧

山经济技术开发

区启迪路 198 号

B-308-015 室 

供应链管

理 
100% 

126,816.

1587 

115,977

.8882 

10,838.

2705 

全资子公

司 

3 
浙江和辉电

力燃料有限

公司 

50,000 
张首

领 

宁波保税区兴业

三路 17 号 3 幢

506 室 

供应链管

理 
100% 

213,020.

7389 

157,662

.2076 

55,358.

5313 

全资子公

司 

4 
瑞茂通供应

链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101,647.7

464 
燕刚 

烟台市牟平区养

马岛驼峰路 84

号 

供应链管

理 
- 

1,310,46

0.3631 

807,300

.7650 

503,159

.5981 
- 

 


